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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一、請見新舊教學意見問卷版本之差異表，並討論是否重新調整計分或比照學校問卷計分方 

            式辦理。 

二、前述相關資料詳見附件三(頁1-12)。 

決  議： 

        一、商學院問卷(一般、EMBA)將配合學校改採新版問卷，惟第三部份第六題「教師評量方式 

            公平且合理」，內容敘述不明且不適於評量教師教學績效，經過過半數委員同意(一般問 

卷同意9票，不同意1票；EMBA問卷同意10票，不同意0票)，建議商學院獎勵教師辦法中 

改為此項不計分。 

        二、建請學校將「非常不同意」至「非常同意」的填答次序位置調整，以取得較嚴謹的填答 

資料。 

        三、為有效提升填答率，建議事項如下： 

(1)商學院自行增加抽獎機制，鼓勵完成全部選修科目問卷填寫的同學。 

(2)碩士及在職專班教學意見問卷改回紙本(如機器scan輸入之答案紙)施測方式，以全 

面提高學生填答率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 

伍、散會 

    下午2點20分 


